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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社会

立法破解对华贸易保护危机

———基于 WTO 框架下的中国反倾销立法思考
丁国民

【提　要】我国产品屡屡在国外遭受反倾销调查�在应诉的案件中输多赢少�昭示出我国应对国外反
倾销之诉的软肋。加入国际市场就要懂得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而熟悉规则、运用好规则不仅要了解、掌
握 WTO 反倾销规则和国外反倾销立法状况�而且要针对我国实际加强我国的反倾销立法。中国反倾销立
法应在尊重 WTO 基本原则基础上�重点突出维护公平贸易原则和保护国内民族产业原则�制定独立的反
倾销法并完善配套法规�彻底解决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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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新一轮的
　　反倾销贸易保护热潮　　　

　　金融危机在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肆虐�外需市场急
剧萎缩。与此同时�为了保护本国的企业�很多国家纷
纷通过征收反倾销税等方式限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
2008年福建泉州共遭遇7个国家 （地区） 发起的新立反
倾销调查案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2起�涉案金额约
6000万美元�涉及企业142家。① 针对中国企业的贸易
摩擦案近来频频发生�仅2009年上半年�中国企业遭
受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
调查就多达58起�涉案金额超过80亿美元。② 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姚坚也对媒体坦言�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
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
包括57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总金额约有102亿美
元�其中美国占到57％。③

奥巴马于2009年9月11日作出决定�从9月26日
起�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
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这就是引人瞩目的 “轮胎特
保案”。反倾销通常与反补贴并行。2010年6月15日�

美国商务部决定�美国对华铝型材反补贴案做出初裁的
最后期限改为2010年8月28日。④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姚坚认为 “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
面崩溃。” “中国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大宗商品定价
权的缺失”。⑤ 他认为�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从国家发展
战略高度进行考虑：一、以市场手段整合国内市场；
二、有效利用反垄断法及 WTO 规则�对国际矿石生产
商利用垄断地位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反制。

当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是各国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的主要诱因�美国轮胎特保案也不例外。轮胎特
保案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虽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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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觑�主要表现在对市场心态产生影
响。轮胎特保案使得更多国家和经济体的 “跟风” 接踵
而至�相关国家也可以直接援引美国的制裁方案� “中
国制造” 极有可能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靶子。印度
已经跟风美国�正在对中国轮胎展开特保调查。而且�
轮胎特保案还可能会向其他行业扩散�特别是钢铁和纺
织品这类中美之间的敏感商品�可能是下一个 “特保”
受害者。① 面对国外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浪潮�中国商务
部决定�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
销审查程序。这一反制措施涉及的销售金额大约有20
多亿美元�据估计可能造成美国相关产业的收入减少以
及数万人的就业困难。有人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轮
胎特保案的报复性措施。然而�国与国之间贸易摩擦所
产生的保护与报复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倾销与
反倾销的问题也不会因为报复而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一方面�WTO 致力于追求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平等和
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各国从未放弃在贸易中
的严防死守和借机渗透。在这种世界贸易格局中�各国
在寻求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同时�无不在倾销与反倾销立
法上绞尽脑汁�我国也不能坐以待毙。

二、中国外贸遭遇反倾销案
　　凸显我国立法缺漏　　

　　我国产品屡屡在国外遭受反倾销调查�在历来应诉
的案件中输多赢少�昭示出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之诉的
软肋。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反倾销使中国经济付出昂贵
的代价�也使中国人学到很多东西。加入国际市场就要
懂得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而熟悉规则、运用好规则不
仅要了解、掌握 WTO 反倾销规则和国外反倾销立法状
况�而且要针对我国实际加强我国的反倾销立法。我国
的反倾销立法需要面临两个主要任务：第一是运用反倾
销法维护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第二是运用反倾销法维护
我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合法权益。针对后一个任务�有
学者提出应对国外反倾销的三个方略�即积极应对原
则、依法应对原则和理性应对原则。② 如何依法应对？
除了我们要熟悉并熟练运用 WTO 反倾销规则、熟悉国
外相关立法外�我们还需要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发展状
况和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完善国内反倾销立法
以对接WTO 规则�有效应对国外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

1994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
实施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
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 “产品以低于正
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
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

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
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
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的部门
或者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作
出处理”。应当说这些规定与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
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不仅规定
了反倾销实体规则�而且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反倾销的程
序规则�从申请、立案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等各个环
节为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
1999年10月27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颁布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
证规则》�较全面、系统地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
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
题。③ 但这些法规与 WTO 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
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1997年的 《反倾销和反补
贴条例》同时作废。该法参考了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
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
步�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

WTO 《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
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如何运用 WTO 规则与
WTO 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
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
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④
为此�国务院于2004年3月31日对 《反倾销条例》进
行了修订；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2004
年4月6日对 《对外贸易法》也进行了修订。从2002年
3月13日起�我国外经贸部相继颁布12个反倾销部门
规章；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02年11月21日颁布 《关于
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我国
不仅有立法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法规和司
法解释专门调整反倾销法律问题�而且在其他法规中也
有针对反倾销的条款。比如1998年5月1日实施的 《价
格法》第14条将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
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
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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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确
定为经营者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予以规制。2008年8月1
日实施的 《反垄断法》第17条将没有正当理由�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确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垄断行为予以规制。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进
口反倾销立法形态还存在一定的欠缺。主要表现在：

（一） 反倾销专门立法层级低
依照2000年7月1日施行的 《立法法》的规定�

《反倾销条例》只是行政法规�在法律效力上是次于宪
法和基本法律的第三层次的法律规范。包括2002年3
月13日起施行的�由国家外经贸部制定的 《反倾销调
查立案暂行规则》在内的13个反倾销部门规章虽然对
《反倾销条例》做了许多补充性立法�但根据 《立法法》
的规定�部门规章的效力层级仅是第四层次的立法。作
为面向国际、具有涉外因素、以维护国内产业安全为己
任的反倾销法律�仅仅用法律位阶都非常低的行政法规
或部门规章来规范�是与其重要地位不相称的。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虽然曾受好评�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司法解释�而
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故其法律效力也是大打折扣。

（二） 现有反倾销立法技术落后
《反倾销条例》经过2004年修改虽然有很大改善�

但与 WTO 反倾销规则和欧美等国反倾销法相比�在立
法技术上尚欠火候。主要表现为：原则性规定多�操作
技术性规定少；简单的 “拿来主义” 多�切合中国实际
的有效应对国际反倾销诉讼规定少；程序性规范多�实
体性规定少。总体而言�立法简单粗糙�操作性不强。
比如�关于 “公共利益” 如何提起司法审查问题就缺乏
细化的规定。另外�对如何避免反倾销规避措施、反倾
销初裁时限等�《反倾销条例》尚未规定。① 这样一来�
在有效应对来自出口国的对中国市场倾销行为方面�我
们就显得有些无力。我国大体上属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传
统�立法通常比较原则和抽象�缺乏详细的行为规制方
案。这样的立法模式一个致命的弊害就是�一旦处理具
体纠纷时�法官的自由裁量就显得特别难把握。所以当
代大陆法国家立法越来越重视判例的作用�越来越强调
立法的细致性和可操作性。② 如果是纯粹的国内法还没
有什么明显弊害�但反倾销立法作为与 WTO 反倾销规
则直接对接的国内法已经不是纯粹的国内法了�而必须
在内容和具体程序上尽量与 WTO 反倾销规则保持高度
一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国目前的反倾销立法显得
过于单薄和缺乏操作性。

由于我国现有立法的不完善�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
在频繁遭遇国外的反倾销诉讼时几乎是束手无策。对
此�2006年5月17日商务部第五次部务会议审议又通

过了 《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应诉规定》。该规定虽然强
调在反倾销案件调查期内生产和向调查国或地区出口涉

案产品的企业应积极应诉�但事后疲于应诉只能是亡羊
补牢�事前充分准备�主动消除国外不当、恶意反倾销
因素才是根本。而要做到事前防范�就要做到立法跟
上。只有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使之与 WTO 反倾销规
则有效对接�总结历来国外对华反倾销案的实践�通过
立法提高企业和行业协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意识和水

平�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在国际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WTO 反倾销规则及国外
　　反倾销立法解读　　　

　　按照 《布莱克法律辞典》的定义�倾销是指以低于
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
学家根据维纳 （Viner） 的理论将倾销分成偶然性倾销、
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三类。对于第一种�一般认为
不用去理会；而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
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
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
此消彼长�无须抵制。但根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 （Pal-
meter） 统计�1980年～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
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
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③
我们一般认为反倾销就是要反第二种�因为这是超贸易
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依照 WTO 《反倾销协定》
第2∙1条规定�如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出口
价格低于在正常的交易过程中供其本国国内消费的相同

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其正常的价值进入另一国的
商业渠道�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
（一） 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

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
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
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
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
1916年�在 《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 《克
莱顿法》的基础上诞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旨在反对与
进口贸易有关的企业不公平竞争行为的反倾销法。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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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
条 “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
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
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
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
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
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
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
《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
具体化。1979年在 “东京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
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 《实施关税和贸易总
协定第6条的协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
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乌拉圭
回合” 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1990
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 Carlisle 为组长的一
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 《Carl-
isle I 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
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
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冲

突�直到 《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
《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
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
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

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①
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 “乌拉圭回合” 顺利
结束并达成了 《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
条的协议》。该协议为 WTO 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
WTO 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
为 WTO 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
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
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
操作性。② 从 WTO 反倾销规则形成的历史轨迹可以看
出�贸易保护和反贸易保护一直交织处于国际贸易的进
程中。在国际贸易中�如何使得不同国家之间达成利益
的平衡应当是今后 WTO反倾销规则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二） WTO反倾销规则及国外反倾销立法效果评述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具有两面性：通常的情形是�

倾销是企业根据不同市场需求弹性而做出的商品价格行

为。对需求弹性小的市场实行高价策略�对需求弹性大
的市场实行低价策略。这种不同地区的市场价格差别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倾销�尤其是具有掠夺性
意图的倾销往往会对进口地区生产同类或类似产品的产

业造成损害或损害的威胁�因此又具有不公平的竞争

性质。
许多人认为反倾销法的本质是保护主义�它保护的

是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者�而非竞争本身。更何况在目
前国际保护主义泛滥的大气候下�反倾销法极易被执法
机关用来偏袒国内产业�使得原本就已显现的保护效果
变本加厉。比如说�调查机关在确定倾销是否发生以及
倾销幅度大小时�可通过提高正常价值、降低平均出口
价格的方法来计算从而增加倾销幅度。在这方面�最典
型的莫过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 “替代国” 方法了。反倾
销法这种本质上的缺陷和实施上的漏洞是以国民经济总

体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1995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在有关其反倾销法实施的报告中�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cost-benefitanalysis） 就反倾销措施所产生的经济效果
进行分析�测算出如果取消1991年的反倾销与反补贴�
在当年将会产生1∙59亿美元的福利�从而得出结论：
反倾销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其国内生产商从

反倾销措施中获得的利益。③ 然而�对于倾销与反倾销
的合理性的争论并未妨碍许多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反倾

销法�以抵制和制裁对本国产业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
他国商品的倾销行为。虽然各国制定反倾销法时的最初
目的可能是维护公平贸易原则、保护国内产业不致遭到
破坏�但经过近百年的实施与完善�在许多国家 （尤其
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反倾销法已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的工具变成了进口国限制进口、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的主要手段之一。甚至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
其最初对反倾销措施的规范是出于预防和禁止各成员方

滥用反倾销措施的目的。④ 虽然乌拉圭回合达成的 《反
倾销协议》要求成员国将反倾销措施限制在合理的范围
内�但其内容的严密性和完整性却为成员国借反倾销措
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三） WTO反倾销规则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困

扰。从一开始的束手无策�到慢慢找到一些对策�中间
的代价是昂贵的。一直到现在�我国仍然是欧美等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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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的严重受害国。从长远来看�中国加入 WTO�遵
循 WTO 反倾销规则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它迫使中国经济尽快进入世界经济的快车道。但 WTO
反倾销规则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抛开其他因素暂且不说�单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地
位问题就够让我们折腾的了。但是按照我国加入 WTO
的承诺�中国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地位。按照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其他世
贸组织成员在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程序

确定价格可比性时�既可以使用接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
格或成本�也可以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
行严格比较的方法。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
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
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 WTO 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
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如受调
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

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
WTO 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
行严格比较的方法。按照加入议定书的承诺�我国政府
对这一价格可比性的计算方法的承诺期限是15年。由
于中国政府正式接受了替代国价格的政策�西方各国理
所当然使用这一政策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了。虽然绝
大多数国家不存在替代国或仅针对中国进行贸易立法�
但由于举证责任在中国企业�而评判标准在别人手上�
这一承诺自然使我国出口企业在应对国外反倾销上处在

极为被动和不利地位。
非市场经济的承诺的确给政府的渐进改革赢得了时

间�但是这样承诺的消极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越来越
多的国家对我国的产品提起反倾销�给我国出口企业带
来了严重的冲击�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外贸和出口；同时
也间接地影响到我国的国内市场�恶化我国外商投资环
境�阻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近几年一些发
展中国家如印度、阿根廷也频繁地对我国提起了反倾销
说明�WTO 反倾销规则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已经暴
露出冰山一角。

四、中国立法对接 WTO 反倾销
　　规则的原则　　　　　　

　　我国作为较晚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必
须依据 WTO 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
在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反倾销法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
以下原则：
（一） 不与WTO反倾销规则相抵触原则
WTO 作为规范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

主要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

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
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通过互惠互
利的协议�使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
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此�WTO 实施了
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般总结出9大原则�即无歧视待
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
则、贸易自由化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互惠原则、对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原则、公正、平等处
理贸易争端原则。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
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
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①
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
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

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
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的手段。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
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
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②
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

害。它使得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市
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
正当的竞争。③ 制定出符合 WTO 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
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而
且�符合 WTO 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在适用中可以有
效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 WTO 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
争端。

（二） 维护公平贸易原则
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对外贸易

便融入到世界大市场中。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各成员国
的出口贸易经营者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或
扭曲国际贸易竞争�尤其不能采取倾销和补贴的方式在
他国销售产品。世贸组织强调�以倾销或补贴方式出口
本国产品�给进口方国内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有实
质性损害威胁时�该进口方可以根据受损的国内工业的
指控�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同时�世贸组织强
调�反对成员国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达到其贸易保
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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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许多产业技术落后�效
率低下�在与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有人认为�由于基础薄弱�我们加入世贸后经不起
发达国家的贸易冲击�因此应当保留各种贸易壁垒以有
效阻挡国外经济对我国的侵蚀。这种看似维护本民族产
业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短视行为。我国历史上长期闭关
锁国、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时时给我们敲着警钟。实践
证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
迅速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增强。所以我们
只能勇敢地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主动
迎接挑战�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去。我们应依据入世
议定书和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对国内产业进行合法保
护�而不能无原则地设置重重壁垒�与世界经济格格不
入。从长远来看�过分的贸易壁垒只会使国内产业维持
低效率的状态�裹足不前�最终被世界经济远远抛在脑
后。① 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世贸的大背
景下�设置贸易壁垒往往会招致对方报复�从而使本国
出口遭受重大损失。

当然�我们坚持公平贸易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原
则地放弃保护民族产业的努力。WTO 反倾销规则也秉
承公平贸易的原则�同时�作为世贸规则的一个组成部
分�WTO 反倾销规则同样遵循着对等原则。如果进口
国对我国的出口产品采取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措施�我们
也不能坐视不管、忍气吞声�我们完全可以依照对等原
则对该国采取报复性措施。WTO 反倾销规则也同样面
临着贸易争端的考验�因此�世贸组织的贸易争端解决
机制同样适用于倾销与反倾销的贸易摩擦。

（三） 保护国内民族产业原则
WTO 反倾销规则和各国反倾销法的一个重要宗旨

就是保护与进口的倾销产品同类的相关国内民族产业的

利益。当然�意义和作用不仅仅是在于保护相关民族产
业的问题上�而且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
命脉�甚至是国家生存力和竞争力的问题。政府在保护
民族产业方面一直存在着两个看似矛盾的逻辑。一是直
接保护�即直接给予民族产业优惠政策�通过限制竞争
对手�来保护被保护者�从而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本质上是以国家逻辑代替企业逻辑。一是间接保
护�即为民族产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使民族产业通
过竞争来学习�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打败竞争对
手�政府只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本质上是让企业遵守
企业逻辑。政府直接保护民族产业�必然通过限制进入
的方式来达到。政府在民族产业方面采取直接保护的逻
辑�可能导致生产资格稀缺�生产企业会投入更多资源
竞争资格�导致生产能力下降�竞争力差�社会整体福
利水平下降�而为了保护这些民族产业�就需要更多的

政府直接保护。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而要打破这种恶
性循环�政府就需要改变民族产业保护政策的逻辑�从
直接保护向间接保护转变�给民族产业与外商企业竞争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国家遵循国家逻辑�让企业遵
循企业逻辑。这样�企业就会竞争于具体产品�提高产
品质量�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会导致相互学习和相互模
仿�从而导致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竞争中不
仅每一个企业会提高其竞争实力�而且社会整体福利水
平也相应提高。这样�政府采取程序性保护�使民族产
业保护保持良性循环�政府也达到保护民族产业的目
的。② 我国加入 WTO 后积极寻求规则入世�完善我国
相关立法�使之尽快与 WTO 规则实现无缝对接�正是
我国在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由直接保护向间接保护转变的

有益探索和实践。
我国立法对接 WTO 反倾销规则必须使我国反倾销

法全面贯彻 WTO 反倾销规则�而不是我行我素。但遵
循 WTO 反倾销规则并不意味着面对进口商对国内民族
产业的冲击熟视无睹�也并不意味着面对我国出口贸易
遭遇不合理的反倾销诉讼和制裁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只
有通过不断完善反倾销立法�辅之以专业应诉团队�通
过积极诉讼、认真应诉来寻求解决纠纷的最佳方案�才
能有效保护民族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五、中国立法对接 WTO 反倾销
　　规则的主要措施　　　　

　　我国加入 WTO 已经近10年了�这期间外国的企业
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
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

足。我国反倾销立法在实践中出现的跟不上步调的现象
让企业、学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忧心忡忡�修改和完
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但在修改完
善我国反倾销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与 WTO
反倾销规则内容对接问题。WTO 反倾销规则内容很多�
它应当成为我国赖以遵循的国际规则�但全部重复写进
我国反倾销法显然无此必要。为此�我们修改和完善反
倾销法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与 WTO 反倾销规则的
主要内容进行有效对接：

（一） 制定独立的反倾销法
从狭义上来讲�我国现行的反倾销立法是2004年

修订的 《反倾销条例》。由于该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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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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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其效力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
布的法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法律位阶的差别使得该法
的适用效力大打折扣�一旦遇上法律法规与之规定相抵
触时�《反倾销条例》便可能部分地失效。反倾销是一
项全面而又复杂的工作�作为国务院行政法规的 《反倾
销条例》难以做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充分有效地进行反
倾销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行政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主
体是行政机关及其部门�重视本部门利益而忽视甚至剥
夺其他部门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是我国一些行政法

规、行政规章的通病。作为 WTO 规则重要组成部分的
WTO 反倾销规则为成员国共同遵守的国际法则�我国
既然已经加入 WTO�就应当认真对待�切实贯彻这些
国际规则�将 WTO 规则有效融进国内立法中。要做到
这一点�国内反倾销立法应当依据宪法�由国家立法机
关制定属于基本法律性质和位阶的 《反倾销法》。该法
应将 WTO 反倾销规则与中国的立法传统有机结合起
来�使得 WTO 反倾销规则和我国反倾销立法宗旨充分
体现在法律条文中。

（二） 完善反倾销法配套法规
我国 《价格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外贸易

法》、《反垄断法》和 《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
定》等都对倾销行为做了具体规定�如果协调不好�实
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法条打架现象。虽然不同性质的
法律规范调整同一行为的目的、方式不同�侧重点有
异�法律后果不一致等�通常都是正常现象�但同一性
质的法律规范调整同一行为则应当保持高度一致性�否
则就会产生法律混乱现象。虽然我国 《对外贸易法》和
《反倾销条例》都在2004年做过重要修改�但随着我国
《反垄断法》2008年8月1日的实施�反倾销作为反垄
断的重要内容必须保持与时俱进。而且 《反垄断法》作
为经济生活的 “小宪法”�其在法律位阶上的重要地位
自不待言。《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倾销行为显然包括了
境内企业和境外企业的倾销行为�侧重于规范境内企业
的倾销行为。在 《反垄断法》中如何将 WTO 反倾销规
则和我国反倾销立法有机结合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

重要问题。鉴于反倾销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问
题�有学者建议以反垄断替代反倾销。① 而在国与国之
间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尝试中�反垄断法的作用越来越明
显�而反倾销法的作用却日渐式微。所以�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 《反垄断法》是促进我国立法与 WTO 反倾销规
则对接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 立法破解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
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在欧美针对中国的反倾销

调查中多次用到�而且屡试不爽。这一现实让我国许多
企业叫苦不迭。反倾销调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的工

程�有一套国际通用的算法。它是对整个的市场�包括
研发、制造、原材料、成本�劳动力�以及各方股东的
回报、财务指标等等作出分析评估�综合全部成本�包
括股东应有的分红、银行利率、可持续的研发、员工保
险、基本的适合体面生活的工资等等。企业在应对反倾
销的过程中�如何按照西方国家制定的标准去证明自己
的市场经济地位并非是个简单问题。如美国商务部的六
条要求�欧盟的五条标准、八个条件。此外还有加拿大
的、印度的等等。在欧美反倾销主管当局对我国出口企
业的反倾销起诉的调查问卷中�一般首先要调查涉案企
业的企业制度和性质�即了解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整
个涉案行业受国家控制的程度�并以被调查国家对涉案
企业和行业控制程度的大小作为界定该出口企业是否享

有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所有制性质的调查内容包括：
企业的性质、企业采购的过程、原材料的来源、各种产
品成本的构成、劳动力的运作方式、企业的经营决策状
况、产品的销售、资金的获得和外汇兑换方面均不受到
国家的干预等各个环节的内容。

在我国的出口企业中�很多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或者
国家控股企业�无法证明其经营决策没有受政府干预。
另外还有很多企业无法证明出口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构

成的。长期以来�我国的生产资料和一些公共事业产品
等价格要素构成中由国家控制定价的因素占较大的比

重。另外�部分企业如果从其成本构成和价格形成要素
来分析�也往往表现了一定的非市场经济的定价成分。
即使是一些国内目前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尽管其价格
已经全部放开�可是由于其价格构成中往往还有一些上
游成本属于基础产业的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的价
格市场化往往滞后。当企业产品定价成分由国家控制的
比例较大时�往往就很难证明该产品或者某一产业的市
场化导向。资本项下的外汇管制和进出口经营权限制�
很多企业没有办法证明其独立自主的经营权。

我们在抱怨欧美等国利用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大肆

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 “歧视性” 行为的时
候�我们是否也可以理性地分析一下我国这个超级国际
大市场本身的价值？是否我们也对国外所有进口商一律
采用市场经济国家标准？在中国加入 WTO 议定书第15
条中关于反倾销价值可比性问题规定： “中国出口企业
能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在市场化条件下生产、销售的�那
么中国产品的国内价格就是可比价格�如果不能证明�
那就只能找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同类产品的国内售价作

为替代价格。” 既然加入WTO 议定书是通过谈判所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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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议�那么协议的内容就是规则�是规则就应该以规
则的思维去遵守�就不能用 “歧视” 来理解。我们必须
注意�入世后�随着关税的下调�外国产品的不断涌
入�国内市场面临着进口产品极大的倾销威胁�对这些
外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如果一律采用市场经
济国家的标准来确定正常价值�恐怕很难反映其真实的
倾销幅度。参照欧美的做法�采用 “替代国” 做法的特
殊标准来确定经济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的

正常价值�是我们值得借鉴的方法之一。①但在我国
《反倾销条例》中对正常价值的确定根本没有涉及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适用标准�这样�如涉及外国产品对我国
进行倾销�在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就只有统一适用市
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了。因此�我们除了多方努力使得我
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尽量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因素的困

扰�我们还需要加强反倾销立法的制定、修改和完善�
对正常价格中的非市场经济因素也明确具体地加以规

范。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支持国内企业顺利排除出口商
品中遭遇的非市场经济因素的困扰�而且要规范国内进
口市场秩序�使之免受国外倾销之害。反倾销立法明确
了非市场经济的各种要素也会让国内企业有一个明确的

预期�进而促使国内企业向发达地区学经验�加快市场
经济步伐�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整改�顺应整个世界
经济运行的规则�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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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Trade Protection against China
by Means of Legislation

———Some Thoughts on Legislation of Ant-i dump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TO in China
Ding Guomin

Abstract： The f requent ant-i dumping investigation against Chinese products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lose in
the litigation case more of ten than not have exposed the Achillesʾ heel of Chinese in the field of ant-i dump-
ing∙With Chinaʾ s entry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Chinese people shall master and employ the rule of
gam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which means they shall not on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ant-i dumping rules
of WTO and foreign countries�but also st rengthen the ant-i dumping legislation in China∙The ant-i dumping
legislation in China shall respec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WTO�and focus to maintain the principles of fair t rade
and protection of domestic industry�formulate a separate ant-i dumping law and complete the accessory laws
and regulations�then solve the problem of non-market economy completely∙
Key words： t rade protection；ant-i dumping；WTO rules；legislative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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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维稳的关键
梁国越　周亚辉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梁国越、周亚辉撰文指出：社会处于全面转型的国家�极易产生群体
事件等不稳定因素。当前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政治改革制度化的速度与政治参与强度之间的不平衡�是产生群
体事件等不稳定因素的制度性根源。因而�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确保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就要健全我国信访制度�完善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制度化建设�设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同时还要
宽容媒体、严惩司法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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